
香港中區

立法會道1號 
立法會綜合大樓

立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秘書

(經辦人：詹詠儀女士) 

詹女士：

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

延長在2000年6月1日至2015年5月31日之間入職的公務員的服務年期 

謝謝你2018年4月30日、5月7日及5月9日的來信，轉達共19份有

關讓在2000年6月1日至2015年5月31日之間入職的公務員選擇在65歲
（文職職系）或60歲（紀律部隊職系）退休的意見書。 

我們的回應詳見附件。

公務員事務局局長

(李潛穎 代行) 

2018年5月14日 

立法會CB(4)1079/17-18(01)號文件



附件  
 

立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 
收到有關讓在 2000 年 6 月 1 日至 2015 年 5 月 31 日之間  

入職的公務員選擇延長服務年期的意見書  
 

公務員事務局的回應  
 
 

  有關讓在 2000 年 6 月 1 日至 2015 年 5 月 31 日之間入職的

公務員 (「合資格公務員」)選擇在 65 歲（文職職系）或 60 歲（紀

律部隊職系）退休的新措施，我們於 2018 年 2 月 20 日就措施的

建議執行框架展開的諮詢，已於 2018 年 4 月 30 日結束。我們共

收到逾 470 份意見書，包括立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

員會轉交的 19 份意見書，現正整理及分析有關意見。  
 
  上述委員會轉交來自公務員團體及其他組織的意見書均原

則性支持推行有關措施，其中部分更希望能夠盡早實行。不過在

執行安排上，我們留意到個別公務員團體十分關注轉移公務員公

積金計劃供款表的建議安排。我們在較早前回應立法會公務員及

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轉交香港職工會聯盟的意見時曾解釋，

若「合資格公務員」選擇延遲退休，他們的聘用條款以及退休年

齡會與在 2015 年 6 月 1 日或之後入職的公務員基本相同。因此我

們在諮詢文件中建議要求他們轉移至適用於後者的 2015 年公積金

計劃供款表，使兩者退休福利看齊屬合理安排。此外，根據精算

顧問的研究結果，在有關建議下，政府對「合資格公務員」所作

出的公積金供款承擔會有所增加。  
 
  我們亦留意到部分公務員團體認為在我們的諮詢文件中建

議的一年選擇期太短。我們認同「合資格公務員」需要充分時間

考慮是否選擇延遲退休，不過我們亦需減少不確定因素，以免影

響部門的人力規劃。  
 
  無論如何，我們正小心研究收集到的意見，以期盡快敲定

執行細節，並落實推行措施，避免因有關措施延遲推行而令在此

期間到達退休年齡的公務員錯過選擇延長服務的機會。  

 
 

公務員事務局  
2018 年 5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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